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試科目：國文科　　　　　　　　　　　　　　　　 報名日期：114年   月   日
報名類別：□餘額增派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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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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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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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優異表現　　　　

	參加各項比賽名稱
	成績表現
	參加比賽日期
	證明文件

	１．
	
	    年    月   日
	

	２．
	
	    年    月   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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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結書
本人切結下列事項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1、 本人報名參加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代理教師甄選，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6條至第9條或教師法第14條、第15條及第19條各款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除第7款以外之其餘各款及第33條之情事。
2、 本人經甄選錄取為代理教師，俟後若無法辦理教師核薪，應無條件自報到日解聘。
3、 本人保證非留職停薪教師，否則無條件放棄錄取聘任資格。
4、 代理原因消失之日起無條件解職，絕無異議。
5、 如本人取消錄取資格或應解聘者，願自負其責，絕無異議。
六、所具切結屬實。

                     此致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切結人簽名：　　　　   　  　     　                  填表日期    114年　 月　 日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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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件
	1、 繳報名表
(正本)
	2、 驗國民身分證
(交影本)
	3、 驗畢業證書
(交影本)
	4、 驗退伍令
(交影本)
	5、 驗合格教師證
(交影本)
	6、甄試證號碼
         科
第         號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代理教師甄選
報名委託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代理教師甄選，今委託　　　　　（關係：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並依簡章規定繳驗各項證件無誤，內容如有不實，委託人願負全部責任。

　　此致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委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代理教師甄選
准  考  證

	貼相片處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之半身正面照片）

	

	姓名：
	准考證號碼：
　　　　　　　(人事室填寫)


注意事項：
	一、口試及試教(或實作)日期

	(一)報到日期
	(二)報到時間及地點
	(三)甄試時間及地點

	第1次
	10月14日
	上午8時10分至8時40分。（逾時20分鐘以上者以棄權論，不得要求入場應試）

報到處：本校人事室。
	上午9時開始。
地點：於本校人事室報到時一併告知。

	第2次
	10月16日
	
	

	第3次
	10月20日
	
	

	第4次
	10月22日
	
	

	第5次
	10月27日
	
	

	第6次
	10月29日
	
	

	第7次
	10月31日
	
	

	第8次
	11月4日
	
	

	第9次
	11月6日
	
	

	第10次
	11月10日
	
	

	二、應備證件及資料：國民身分證、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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